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

关于公布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

清理结果的通知

局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： 

我局年度部门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已经结束，现将保留、废止、列入修改计划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（2023年9月1日以前制定的）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保留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13件，废止4件，列入修改计划3件。 

二、废止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。 

三、对于废止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执行单位要制定具体措施，做好衔接工作，防止出现管理真空。 

四、列入修改计划的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责任部门应当在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修改工作，按程序予以公布。 

附件 ： 1、保留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

2、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

3、列入修改计划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 

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

2023年9月20日

（此 件 公 开 发 布 ）

